
大连海洋大学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全国教育大会、《教育强国

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精神，响应新时代背景下对

数字思政建设的要求，加快数字赋能学校网络思政教育工作，

学校开展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以下简称工作室）培育建设，

为加强和规范工作室建设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建设目标

第二条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

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

清朗网络空间、培育新时代好网民为目标，不断促进校园网络

文化繁荣发展，提升网络文化作品的生产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第三条 坚持关心学生、围绕学生、服务学生，尊重学生成长成

才需求，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激发网络文化创作活力，不断产

出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的网络文化精品。

第四条 按照“立足实际，重在培育，整合力量，凝练特色”的

原则，推动工作室品牌化建设、项目化运作、优质化产出。

第五条 充分发挥示范、帮带、辐射作用，积极培育和选树典型，

着力将工作室建设成为学校网络育人的重要阵地、校园网络文



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学生全面成长成才的重要平台，切实提升

学校网络育人工作实效。

第三章 建设条件

第六条 各学院高度重视，配备分管指导教师，有一定规模的学

生网络骨干队伍或学生组织，积极组织或参与网络文化创新实

践活动，网络育人成效明显。

第七条 有较为完备的网络育人工作平台，有较为完善的建设规

划、制度体系，有必要的经费支持、系统的人员培训等。

第四章 建设步骤

第八条 各学院立足实际，从微视频类、网络文章类、音频类、

图片类、直播类、其他网络创新类等六类工作室中选取一个方

向，明确建设重点，凸显各工作室的特色。

第九条 校网络思政中心负责组织评审，对通过立项的工作室进

行公示、挂牌，并给予相应经费支持。

第十条 校网络思政中心负责指导建设，做好项目规划设计和管

理，定期发布网络思政热点指南，与学院协同开展相关业务培

训和日常运营。

第五章 职责任务

第十一条 工作室须积极创新理念方法，立足互联网时代，紧扣

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服务大学生成长成才需求，开展富于创

造性、具有推广价值和示范意义的网络育人实践。



第十二条 工作室须充分整合优势资源，注重学院现有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阵地、队伍以及教师、学业导师、班主任等优势

资源的整合，采取切实有效举措，打造优秀网络育人队伍。

第十三条 工作室须着力创作优质成果，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

片、音频、视频、动漫（漫画）、H5、小程序、网络专题活动

案例等形式。在完成定期发布的指定内容外，鼓励自主创作。

第六章 组织管理

第十四条 校网络思政中心负责定期征集各工作室创作的优秀

作品和成果，作品传播由校、院两级共同完成，鼓励多平台、

多渠道、多范围进行宣传推广。

第十五条 工作室建设须与学校“大海大易班”品牌建设结合。

工作室享有网络作品的著作权、传播权，“大海大易班”为网

络作品出品方。工作室进行作品发布、传播时需明确注明出品

方为“大海大易班”。

第十六条 工作室建设周期为一年。每个建设周期内，组织对工

作室开展一次年度考核，年度考核采取书面材料评审和公开答

辩相结合的方式，由校网络思政中心组织评委对工作室软硬件

条件、队伍建设、平台建设、网络文化作品的数量和影响力等

方面的实际成效进行打分。网络文化作品的影响力主要依据作

品的阅读量、点赞量、评论量、转发量等指标进行综合打分（可

综合所有发布该作品的平台）。

第十七条 通过年度考核确定等级为优秀、合格、不合格，考核

优秀的工作室颁发证书，视情况给予一定奖励，考核优秀和合



格的，可继续参加下一年度的立项评审，考核不合格的取消立

项。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校网络思政中心负责解释。

校网络思政中心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日


